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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7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阳光        编号：临 2022-29 号 

债券代码：163049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9 东科 02 

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22年 3月 25 日，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全体董事均以通讯表决方式

对会议议案发表了意见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经审议，形

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（9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）； 

与会董事发表了如下确认意见：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 2021年度报告

及摘要中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 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）；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（9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

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》 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

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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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阳光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》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 《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》 （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）； 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母公司上年度期末未分配利

润 674,832,410.63 元，母公司 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 2,850,116,534.22 元，分

配红利 0.00元，提取盈余公积 285,011,653.42 元，2021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

利润 3,239,937,291.43 元，资本公积金 1,297,970,372.42 元。 

鉴于为满足公司发展需求，公司在电容器、电池铝箔等项目有较大金额投资，

且公司于 2019年、2020年实施回购股份视同现金分红 100,895.10 万元，在综

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、实际经营情况、盈利水平、未来现金流状况以及经营资

金需求等因素，为保障公司持续发展，建议公司 2021年度不再进行利润分配，

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经营

发展以及流动资金需求。 

 基于 2019年、2020年实施回购股份，经测算，公司最近三年（2019年

度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）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金额占公司最近三年年均可

分配利润的 67.19%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》

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董事会同意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，期限一年，自

2022年 4月 22日起至 2023年 4月 21日止。 

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（6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按照关联交易的议事规则，本公司关联董事张红伟先生、唐新发先生、李义

涛先生回避表决。由于交易涉及金额大于 3000 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%，按

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该议

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》（临 2022-31号）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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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》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）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 

十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21 年度审计

工作的总结报告》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）； 

十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

2022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提案》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续聘“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”为本公司 2022年度财

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》（临 2022-32号）。 

十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临 2022-33号）。 

十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（9

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十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

议案》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 2022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》（临

2022-34 号）。 

十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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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 2022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》（临 2022-35号）。 

十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》（9票同意、0票

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同意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 35.6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，其中

存量续贷额度为 26.6 亿元，新增银行贷款额度为 9亿元。 

十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

弃权）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（临 2022-36号）。 

十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2021 年，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事项，不再从事医药制造板块业务。经充

分考虑公司当前发展战略及业务经营的情况，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能有效地实现对

公司的全面管理，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水平，公司拟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

构成进行调整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因本次成员调整原因，唐新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。经深圳市东阳光实业

发展有限公司推荐，推选邓新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详

见附件）。 

本次董事会成员调整后，董事唐新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各董事委员会

成员。新增董事候选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及管理经验，有利于公司董事会今后作

出更专业的判断，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水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九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； 

（一）聘任柴智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 （二）聘任王文钧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（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上述高级管理人员（简历见附件）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，自 2022

年 3月至 2024年 4 月。 

二十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》（9票同意、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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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发布的

《东阳光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临 2022-37号）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3月 26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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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简历 

 

邓新华先生：男，54 岁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本科学历，注册会计

师。2000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；2000

年 12月至今担任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2004年 12 月 17日至

今担任东莞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；2006 年 10 月 26 日至今担任北京

市东阳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；2008年 5月至 2018年 4月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 

柴智先生：男，37 岁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硕士学历。2013 年 4 月

至 2016 年 8 月担任东莞东阳光科研发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院产品推广部部长；

2016年 8月至 2021 年 8月担任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2021

年 6 月至 2022 年 1 月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；2021

年 8月至今担任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2021 年 12月

至今担任优艾希杰东阳光（韶关）铝材销售有限公司董事。 

 

王文钧先生：男，34 岁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研究生学历，2012 年

5月就职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，担任证券事务科员，2013

年 3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获得《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

书》。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

务代表。2018 年 4 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

2021年 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 


